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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

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

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特别提示 

1. 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 公司流通股股东若不能参加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则有效的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3.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的可能。 

4、公司第一大股东株洲市财政局与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于 2005年 3

月 28日签署了股权划转协议，将其持有的 1710万股全部无偿划转给株洲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该划转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5】121号文和国务院国资

委【2005】1026号文批准。其它相关批准手续正在办理中。株洲市财政局已授权株洲

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行使国家股权利、履行其义务。 

5．其他可能影响改革方案实施的因素。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同意提供一定比例的股票和现金用于执行对价安排，以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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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具体方案： 

（1）千金药业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 10元，非流通股股东全部放弃本次分红，

将税后分红现金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现金 15.79

元（换算成股份对价约为每 10股获送 1.70股），加上本次现金分红，每 10股实际得

到现金 25.79元（含税）；自公司发行新股三年后可上市流通的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现金 4.65元（换算成股份对价为每 10股获送 0.50股），加上本次现金分红，

每 10股实际得到现金 14.65元（含税）。 

（2）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另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加送 1.2股股份。 

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获得相当于 2.90股的对价，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相当于 0.50股的对价。 

在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

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一）法定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提高现金分红比例安排的承诺 

公司在实施股权分置后，非流通股股东株洲市财政局（株洲市财政局已授权株洲

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行使国家股权利、履行其义务）、湖南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上海昌瑞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共同承诺： 

在 2007～2009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就公司 2006～2008年度的利润分配提

出以下议案并投赞成票：千金药业当年度的现金分红比例将不低于该年度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 50%。 

三、本次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 12月 14日。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年 12月 26日。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 5年 12 月 22 日、 23

日、26日。 

四、本次改革本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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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5年 11月 21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5年 12

月 1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5年 11月 30日（含本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

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

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5年 11月 30日（含本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

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

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交易日

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33-2496088、0733-2491978 

传 真：0733-2496088、0733-2491978 

电子信箱：qjyy-tzzx@163.com 

公司网站：http://www.qian-jin.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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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千金药业、本公司、公司 指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指 
株洲市财政局（其已授权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行

使国家股权利、履行其义务。） 

非流通股股东 指 

包括株洲市财政局、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昌

瑞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株洲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自然人非流通股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股改 指 
指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

消除 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本方案/方案/股改方案 指 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千金药业流通股的股东（包括社会公众股和内部职工股）

相关股东会议 指 为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而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 

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

会议 
指 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 指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千

金药业全体股东，将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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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 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本次获得对价安排的股东包括：第一类：社会公众股；第二类：内部职工股。 

（1）千金药业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 10元，非流通股股东全部放弃本次

分红，将税后分红现金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

获送现金 15.79元，加上本次现金分红，每 10股实际得到现金 25.79元（含税）；

自公司发行新股三年后可上市流通的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现金 4.65元，

加上本次现金分红，每 10股实际得到现金 14.65元（含税）。 

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的现金 15.79元,以千金药业全流通后的理论价

格 9.30元为基础, 换算成股份对价约为每 10股获送 1.70股。自公司发行新股

三年后可上市流通的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的现金 4.65元，以千金药业全

流通后的理论价格 9.30元为基础, 换算成股份对价约为每 10股获送 0.50股。 

（2）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另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加送 1.2股股份。 

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获得相当于 2.90股的对价，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相当于 0.50股的对价。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改革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价股份的过户手续。现金对价将参照现金分红的

相关规定执行。 

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公司股票由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分享，获付不足

1股的余股将按登记公司有关规定处理。 

3、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刊登日的股本结构，对价安排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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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万股）

本次执行对价

安排现金金额

（万元）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非流通股       

1 
株洲市财政局 1,710.00 20.36% 116.1985 1710.00 1593.8015 18.97% 

2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 
69.00 0.82% 4.6887 69.00 64.3113 0.77% 

3 

湖南涌金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1,579.95  18.81% 107.3612 1,579.95 1472.5888  17.53%

4 

上海昌瑞科技有限

公司 
529.50 6.30% 35.9807 529.50 493.5193 5.88% 

5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

洲市公司 
172.50 2.05% 11.7218 172.50 160.7782 1.91% 

6 
自然人非流通股 707.10 8.42% 48.0491 636.39 659.0509 7.85% 

合计 
4,768.05 56.76% 324.00 4697.34 4444.05 52.91%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万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

限售条

件 

420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12个月后 

420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24个月后 1 株洲市财政局 

753.8015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36个月后 

注 1 

420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12个月后 

420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24个月后 2 
湖南涌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632.5888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36个月后 

注 1 

420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12个月后 
3 上海昌瑞科技有限公司 

73.5193 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 24个月后 

注 1 

注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有

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规定执行。 

5、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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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股权性质 变动前数量 

（万股） 

变动数量（万

股） 

变动后数量

（万股） 

发起人国家股 1710 -1710.00 0 

境内发起人法人股 345 -345.00 0 

募集法人股 2005.95 -2005.95 0 

非发起自然人股 707.1 -707.10 0 

尚未流通 

股票 

合计 4768.05 -4768.05 0 

发起人国家股 0 1593.8015 1593.8015 

境内发起人法人股 0 321.5565 321.5565 

募集法人股 0 1869.6411 1869.6411 

非发起自然人股 0 659.0509 659.0509 

内部职工股 931.95 0 931.95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合计 931.95 4444.05 5376 

A股 2700 324 3024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合计 2700 324 3024 

股份总额 8400 0.00  8400.00  

6、公司第一大股东株洲市财政局与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于

2005年 3月 28日签署了股权划转协议，将其持有的 1710万股全部无偿划转给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该划转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5】

121号文和国务院国资委【2005】1026号文批准。其它相关批准手续正在办理中。 

为确保该部分对价安排能有效执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株洲市财政局与株洲市

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共同承诺： 

若千金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千金药业 1710万股国家股无偿划

转尚未完成过户，由株洲市财政局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应支付

的相应对价；若千金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千金药业 1710万股国家

股无偿划转已完成过户，由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应支付的相应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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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对价标准的制定进行了评估，招

商证券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避免因非流通股上市流通导致流通股股份数量短

时间内增加给流通股股东利益带来的可能损失，非流通股股东须向流通股东安排

一定的对价。对价水平须保障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市值不因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而受损，即流通市值不变；而对价安排应不低于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股东持

股市值与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股东理论持股市值之差。 

由于公司的具体情况，需要获得对价的股东分为两类：第一类：社会公众股；

第二类：内部职工股（属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公司发行新股三年后可上市

流通）。 

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应分别使以上两类流通股股东同时不受损失。 

1. 流通权对价安排的合理性分析 

（1）社会公众股 

①为使流通股股东中的社会公众股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受损失，非流通

股股东需向流通股中的社会公众股安排约相当于每 10股送 2.59股的对价。 

②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票流通权而向流通股中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安

排实际对价：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获得相当于 2.90股的对价。其中，每 10

股送股 1.2股，共计 324万股；每 10股送现金 15.79元，共计 4263.98万元。

社会公众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的现金 15.79元,以千金药业全流通后的理论价格

9.30元为基础, 换算成股份对价约为每 10股获送 1.70股，加上每 10股送出的

股份 1.2股，共计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2.9股，高于经合理测算出的社会公

众股流通权对价每 10股需送 2.59股； 

（2）内部职工股 

①为使流通股股东中的内部职工股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受损失，非流通

股股东需向流通股中的内部职工股安排约相当于每 10股送为 0.39股的对价。 

②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票流通权而向流通股中的内部职工股股东安

排实际对价：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股获得相当于 0.50股的对价。具体为每 10

股送现金 4.65元，共计 433.36万元。内部职工股股东每 10股获送的现金 4.65

元，以千金药业全流通后的理论价格 9.30元为基础,换算成股份对价约为每 10

股获送 0.50股，高于经合理测算出的内部职工股流通权对价每 10股需送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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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根据以上分析，保荐机构认为：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中的社会公众股

及内部职工股的实际对价安排较好地维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是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及履行承诺保证安排 

1、法定承诺及保证安排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和减持比例的相关规定。 

（2）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委托公司董事会向交易所和登记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

对应的限售期内将无法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非

流通股股东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了保证。 

2、关于提高现金分红比例安排的承诺及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株洲市财政局、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

昌瑞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共同承诺： 

公司在实施股权分置后，在 2007～2009 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就公司

2006～2008 年度的利润分配提出以下议案并投赞成票：千金药业当年度的现金

分红比例将不低于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50%。 

（2）承诺的保证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在相关年度履行承诺，包括提出

分红议案并在议案表决时投赞成票。若上述非流通股东未履行承诺，公司董事会

将对未履行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予以披露。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及承诺人声明 

本公司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中的所有条款均具有法律效力。 

承诺人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

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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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议案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刊登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议案的非流通股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

持股比例 

股份权属争议、

质押、冻结情况 

株洲市财政局 1,710.00 20.36% 无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9.00 0.82% 无 

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579.95 18.81% 无 

上海昌瑞科技有限公司 529.50 6.30% 无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 172.50 2.05% 无 

自然人非流通股 707.10 8.42％ 无 

合计 4,768.05 56.76% 无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总数为：4768.05万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议案的非流通

股股股东共 4768.05万股，占非流通股股东总数的 100%，符合相关规定。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 股改方案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前未及时获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准的风

险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株洲市财政局（已授权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行使国家股权利、履行其义务）、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国

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需得到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存在因股改方

案调整等因素而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没有及时取得国资委批准文

件的风险，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或取消召开股东会议。 

本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制订方案时以兼顾非流通股股东利益和流通股股东

利益为基本原则，同时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就方案进行充分的沟通，争取按时获

得批准。若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取得批复，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

直至获得批复。若获得否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批复，公司董事会将在两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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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公告，并申请股票于公告次日复牌。 

（二） 股改方案被相关股东会议否决的风险及对策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而方案能否获

得参加表决的三分之二以上流通股表决权的赞成尚不确定，因此仍存在不能获得

股东会议通过的风险。 

公司制订方案时已注意充分保护各类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公司及非流通股股

东在本次方案公告后将在 10 日内与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尽量争取获得流通股

股东对方案的支持。 

（三） 非流通股股东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支付对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

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

情况，存在非流通股东无法支付对价的风险。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出具承诺，其持有的千金药业股份不存在权属争

议、质押、冻结的情况。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发生质押、冻结的

情形，以致无法支付对价时，公司将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尽快予以解决，如果方案

实施前仍未解决，则终止方案实施。 

（四） 本次股改加剧公司股票波动的风险及对策 

股权分置改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公司股票的波动幅度。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及股权分置有关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 保荐意见保荐意见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保

荐意见，其结论如下： 

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诚

实信用和自愿的原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遵循市场化原则，对价安排合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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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非流通股股东有能力执行对

价安排、有能力履行承诺事项。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 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其结

论如下：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千金药业以及参与千金药业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

通股股东均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千金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及已经履行

的程序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后续工

作须依照《指导意见》、《管理办法》、《通知》和《业务操作指引》规定的程序具

体实施；千金药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千金药业召开 200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其中涉及到国有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处置事项尚

须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六、本次改革的相关当事人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炎帝广场商业街 13栋 

办公地址：株洲市荷塘区金钩山路 15号 

法定代表人：朱飞锦 

联系人：吕芳元、丁四海 

电话：0733-2496088 

传真：0733-2496088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杨梧林 

项目主办人：周凯、李岚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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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或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79号金源大酒

店天麟楼九层  

负责人：袁爱平 

经办律师：袁爱平、陈金山 

电话：0731-5540103 

传真：0731-5557267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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